
A2 2026年1月10日 星期六要聞
大
公
報
fb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昨日發表《依賴
電腦網絡的罪行及司法管轄權事宜》報告
書，建議引入一項全新針對電腦網絡罪行
的特定法例，以涵蓋五類依賴電腦網絡的
罪行，若干擾醫院、鐵路或機場系統涉及
危害生命，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指出，現時不同的
電腦相關罪行部分已不合時宜。保安局發
言人表示，報告書的建議能進一步完善現
行處理依賴電腦網絡罪行的相關法例，有
助提升打擊此等犯罪行為的效能。政府將
就報告書的有關建議展開仔細研究，考慮
如何跟進落實。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五類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為：非法取覽程式或數
據、非法截取電腦數據、非法干擾電腦數據、非法干擾
電腦系統，以及提供用作干犯電腦網絡相關罪行的器
材、程式或數據（或為提供該器材、程式或數據而管有
它）。報告書建議引入一項全新特定法例，以涵蓋這五
類罪行。

報告書建議，無合法權限而在未獲授權下取覽程式
或數據，應定為簡易程序罪行。小組委員會主席、資深
大律師陳政龍舉例指，這項罪行包括黑客入侵某些資訊
管理系統伺服器，然後取覽伺服器內的程式或數據。報
告書列明，如在未獲授權下取覽，並意圖進行其他犯罪
活動，即屬加重罪行。

應與國際慣例保持一致
報告書也建議，為不誠實或犯罪目的而在未獲授權

下截取電腦數據，應定為罪行。這項罪行同時保障私人
通訊和非私人通訊，並適用於不同種類的數據，包括元
數據、傳送中的數據，以及在傳送期間暫時靜止的數
據。另外，非法干擾電腦數據及電腦系統應定為罪行。

報告書指出，蓄意提供用作干犯電腦網絡相關罪行
的器材、程式或數據或其部分，或蓄意為提供該器材、
程式或數據而管有它，應定為罪行。陳政龍表示，此舉
是為遏制生產、供應和管有可在電腦網絡空間主要用作
非法用途的器材、程式和數據，最典型的例子是病毒、
黑客程式或勒索軟件。

報告書指出，香港法律應與國際慣例保持一致，為
五類建議的罪行訂定域外應用條文。凡是與香港有聯繫
的案件，香港的法庭應具有司法管轄權。

律政司：現法例不合時宜
此外，由於電腦網絡罪行導致的傷害嚴重程度差別

甚大，五類建議的罪行一般各自訂有兩項最高刑罰，循
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監禁兩年；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
監禁14年。至於涉及危害生命的加重形式干擾罪，例如
涉及機場、鐵路信號或醫院的電腦系統等，建議最高刑
罰為終身監禁。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社交平台帖文表示，小組
委員會已研究香港的現行法律及多個其他司法管轄區，
即澳洲、加拿大、英格蘭及威爾斯、中國內地、新西
蘭、新加坡及美國的相應法例。現時，不同的電腦相關
罪行在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及《電訊條例》中訂
立，部分已不合時宜。而上述提及的司法管轄區均已制

定針對電腦網絡罪行的特定法例，或透過其成文法典的
專門部分處理電腦網絡罪行。

應對科技發展帶來挑戰
保安局發言人表示，政府歡迎法改會發表報告書，

進一步完善現行相關法例，以應對資訊科技發展對社會
治安帶來的挑戰。報告書的建議能進一步完善現行處理
依賴電腦網絡罪行的相關法例（如《刑事罪行條例》及
《電訊條例》中的部分罪行），有助提升打擊此等犯罪
行為的效能。政府將就報告書的有關建議展開仔細研
究，考慮如何跟進落實。

同時，考慮到報告書屬於法改會有關電腦網絡罪行
研究的第一部分，小組委員會亦正就其他網絡罪行範
疇，包括 「借助電腦網絡的罪行」 和 「證據事宜及執法
程序事宜」 進行研究，政府將全面審慎研究相關內容，
以期制訂更完備的法律以應對資訊科技發展對社會治安
帶來的挑戰。

法改會2022年7月20日發表《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
及司法管轄權事宜》諮詢文件，諮詢期同年10月19日結
束。法改會總計收到65份意見書，分別來自學者、政府
決策局及部門、半官方機構、資訊科技相關團體、法律
專業團體、商業團體、政黨，以及公眾人士等。昨日發
表的報告書就收到的回應進行了論述，並載列對課題的
分析及最終建議。

法改會表示，在制定報告書中的最終建議時，已考
慮對諮詢文件的回應意見。法改會亦繼續遵循指導原
則，在兼顧網民的權利和資訊科技業內人士的權益，以
及保障公眾在使用或操作電腦系統時免受騷擾或攻擊的
權益和權利之間作出平衡。

責任編輯：李篤捷 美術編輯：巫鍵忠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正
就電腦網絡罪行進行研究。
研究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
處理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及
司法管轄權事宜，第二部分

涵蓋借助電腦網絡的罪行，第三部分
處理證據事宜及執法（程序）事宜。
昨日發布的報告書是有關研究的第一
部分。

第一部分的研究涵蓋黑客入侵、
散播電腦病毒及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
等。根據報告書引述，這類罪行只能
通過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器材進行，
當中有關器材既是犯罪工具，亦是犯
罪目標，即 「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 。

涵蓋「深偽技術」罪行
下一部分的研究將涵蓋在網上散

布兒童色情物品、設立仿冒詐騙網站
及網上 「起底」 等，並會處理對 「深
偽技術」 （包括 「換臉」 或 「換聲」
的偽造視頻等）的看法。在報告書
中，這被稱作 「借助電腦網絡的罪
行」 ，即通過使用電腦、電腦網絡或
其他形式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犯罪
規模或範圍得以擴大的傳統罪行。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分題分題分題分題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干擾醫院鐵路機場系統涉及危害生命 可囚終身
法改會倡立法 打擊5類電腦網絡罪行

下
一
步
研
究
打
擊
網
絡
兒
童
色
情
及
﹁起
底
﹂

•五類罪行一般各自訂有兩項最
高刑罰，一項適用於循簡易程序
定罪（兩年監禁），另一項則適
用於循公訴程序定罪（14年監

禁）。

•此外，涉及生命
受危害（例如干擾
鐵路信號系統）的
加重形式干擾罪，
建議最高刑罰為終
身監禁。

▲法改會專
組成員出席
記者會，發
表《依賴電
腦網絡的罪
行及司法管
轄權事宜》
報告書。

▶法改會報
告書有助完
善法例，應
對資訊科技
發展對治安
的挑戰。

法改會報告書主要建議
•五類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

第一類：無合法權限而在未獲授權下取覽程式
或數據，應定為簡易程序罪行（取覽罪）。

第二類：為不誠實或犯罪目的而在未獲授權下
截取電腦數據，應定為罪行。這項罪行同時保
障私人通訊及非私人通訊，並適用於不同種類
的數據。

第三類及第四類：非法干擾電腦數據及電腦系
統應定為罪行（干擾罪）。

第五類：蓄意提供用作干犯電腦網絡相關罪行
的器材、程式或數據或其部分（或蓄意為提供
該器材、程式或數據而管有它），應定為罪
行。

•司法管轄權•
•與國際慣
例 保 持 一
致，為五類
罪行訂定域
外應用條
文。

•判刑•

完
善
法
規

三類系統干擾涉危害生命
機 場

鐵 路

醫 院

做好出海專業服務排除干擾 讓宏福苑居民早日安居
律政司成立 「出海專業服務

專家委員會」 ，由副司長張國鈞
擔任主席，匯聚香港和內地法
律、金融、會計及商界專家，統
籌各方力量，為內地企業出海提
供策略意見。這是香港服務國家
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內地企業
「走出去」 的又一務實舉措。

專家委員會的成立，是特區
政府一系列部署中的一環。從施
政報告提出由行政長官親自督導
的 「出海專班」 ，到上月啟動的
「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 ，再

到全世界舉辦推廣活動，以及特
首帶領內地企業出訪，特區政府
敏銳把握國家發展所需，發動和
集結各界力量，自覺將自身優勢
轉化為服務國家戰略的具體行
動，可謂快步前行。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是國家
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水平開
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很多內地企
業生存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
國際市場的法律合規、金融風
險、知識產權保護等專業壁壘，
是內地企業出海都會遇到的最主
要挑戰。而這些專業服務領域，

恰是香港的優勢所在。再加上香
港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
對內可以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理解內地企業的實際需求與
商業邏輯，對外可以與國際規
則、標準和商業慣例無縫接軌。
這構成了香港難以替代的綜合優
勢，可成為內地企業出海的第一
站和首選平台。

助內地企業出海，既是服務
國家，也是發展自己。每一次成
功的對接，不僅助力內地企業拓
展國際市場版圖，也為香港專業
服務帶來新市場、新機遇，可轉
化為推動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
新動能。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
國際化專業服務能力也得到提
升，領先地位進一步鞏固。

當 前 國 際 政 經 形 勢 劇 烈 變
化，出海既面臨新的風險又迎來
新的機遇，關鍵是如何應對。香
港 「出海專業服務最佳平台」 的
定位，是特區政府發揮 「一國兩
制」 優勢、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
所需的又一實證。用好這樣優
勢，香港的角色作用，將不斷得
到強化。

對於暫住全港各地臨時居所的宏福
苑災民來說，盡快獲得長遠安居之所是
最大的心願。特區政府急民所急，昨日
公布透過 「一戶一社工」 上門問卷，全
面、有序收集每戶業主的意見，同時提
出多個安居方案供居民選擇，為政府下
一步工作提供重要參考。各界期盼特區
政府盡快整理有關建議並提出實實在在
的安居方案，早日讓居民重歸正常生
活。

宏福苑居民的家庭情況及財務狀況
各異，對未來安居的設想也不盡相同，
「原區安置、盡快上樓」 則是最大公約

數。政府提供的安居選擇可謂周全：想
獲得現金的，按測量師學會估算，未補
地價單位呎價6000元、已補地價8000元
收購業權；想盡快 「上樓」 的，有今年
9月入伙的九龍灣盛緻苑，還有明後年
可入伙的東涌、將軍澳、元朗等地的新
居屋可選；偏好 「樓換樓」 的，更可以
直接換同價全新居屋，毋須補差價；想
留原區的，也有頌雅路、廣福公園兩個
選址，最快2033年入伙。

宏福苑 「原址重建」 方案今次也出
現在政府問卷上，但列在最後一行，估
計要到2035年或之後才能入伙。原因是
程序漫長，先要收購全部業權，然後再

清拆、重建，在目前的建設條件下，沒
有10年時間難以成事。這個方案肯定是
最不可取的。道理很簡單，人生有幾個
10年？上了年紀的居民等不起，要養
家的年輕人耗不起。更何況，原址是
火災慘劇的發生地，不少居民的心理
創傷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修復。媒體
早前採訪時，好多街坊異口同聲地反對
「原址重建」 ，因為不願重回故地觸景

傷情。
法律界人士則指出，法律硬約束是

「原址重建」 方案的另一個大難題。大
廈公契通常載有保險金使用、共同部分
處置、重建程序及表決門檻等條款，屬
業主之間的私法安排。拆卸重建往往需
要極高比例業主同意，而事故造成傷亡
後，部分業權可能進入遺產程序，繼承
人確認、代表人委任、爭議處理都非常
耗時間。只要有少數業權未能同步被收
購，整個重建工程就難以推動。若將居
民長遠安居的時間表押注於高度不確定
的私法協商，結果很可能讓居民陷入
「無了期」 的等候。

退一步講，就算排除萬難實現了
「原址重建」 ，重建後物業的市場接受

度如何也是個大問號。重大事故帶來的
心理陰影會影響物業估值、按揭審批、

保險安排及二手市場流通，這是常識。
對不少家庭來說，物業既是居所，也是
重要投資。若重建物業長期被 「標籤
化」 ，業主未來出售或按揭都可能面對
困境。感情用事要求 「原址重建」 而不
考慮未來生活和物業的可持續性，不符
合居民的長遠利益。

可見所謂 「聯署要求原址重建」 既
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可取，這只是極少
數人的執念，並不是大多數居民的共
識。也有個別並非宏福苑居民的人士大
言炎炎 「原址重建」 最理想，甚至揚言
「多建幾層」 換得利益云云，自以為是

什麼 「妙計」 。其實有關說法將 「原址
重建」 的複雜問題簡單化，更無視大多
數居民希望盡早上樓、結束 「客居」 生
活的迫切願望，只會添煩添亂。

政府快速啟動安居諮詢是積極作為
的體現，為大家帶來希望。在本月中下
旬完成意見收集後，應盡快梳理分析，
果斷捨棄不切實際的選項，聚焦大多數
人認可的方案，進而優化原區安置的流
程、細化 「樓換樓」 的單位匹配標準，
讓大家盡早看到明確的上樓時間表。對
特區政府來說，既要傾聽每位居民的意
見，更要辨別主流民意，排除干擾，用
最快速度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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